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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傷
戦
俘
善
爲
料
理 

越
共
电
台
*
播 

稱
。
越
共
衷 
一 
切
能 

力
給
予
法
越
軍
傷
者 

及
被
寻
者
醫
 *
上
之 

便
利
••
並
加
以
保
鎖 

■
該
電
台
編
•
受
傷 

人
數
釣
在
二
千
人
以 

上
。
而
且
多 #
爲
被 

俘
之
法
越
醫
生
料
理
 

云
• 
杳
在
堡
壘
內
至 

少
有
甘
名
整
生
 

在 

堡
壘
失
陷
後 

法
國
一 

飛
機
曾
向
堡
壘
內
投
一 

下
食
糧
及
醫
近
供
應 

品
給
予
戰
俘
云
， 

戰
俘
居
於
中
闕
邊
境 

智
港••
拾
日 »
 

透
社
電 

中
共
北
平 

廣
播
電
合
頰 
嘉
士 

多
里
將
到
•
及
壹
萬

六
千
多
法
越
車
隊
，
破
殺
或
傷
亡
云
・、 

載
俘
已
年
中
國
邊
境 8
 進
中
•
据
謂
• 

在
議
地
區
載
俘
。
會
比
較
得
到
更
好
之

待
遇
•

卡

△
法
取
械
及
飛16

被

俘
• 

同
時
並
報
吿
*
法
越
軍
之
飛

@
1

六 

十
二
架 

在
戰
爭
中
，
被
壁
落
或
被
破 

壞 

而
所
有
之
法
國
軍
械
彈
臬
。
及
其 

他
之
武
器 

均
爲
越
共 X
俘 a
云

△
河
內
情
形
危
險

堡
壘
先
陷
後
-
越
共
軍
•
曾
向
河 

内
外
圍
四
据
点
進
攻
•
据
巴
黎
消
息
謂 

河
丸
南
部
置
据
点
•
爲
越
共
奪
去
•
其 

他
三
處
，
則
爲
越
邕
期
退
。
然
而
安
南 

雨
季
候
季
已
臨 
，故
法
越
舉
希
望
大
雨
一 

精
戰
率
拖
延
•
不
致
於
最 

Vr 
再
發
生
戰 

事
云
。

fit
界
新
聞
什
飴
並 

8ft 
・
陳
喊
另
壹

任
務
6
 
企
圖
將
胡
適
博
.

希

望
胡
博
士
在
靈
灣
政
府
負
做
多
之
責
任 

■
及6
 台
灣
政
府
服
務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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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得
不
到
海
外
投
資

二4
工
業
計
劃
未
能
預
期
 

臺
北
，十
日
合
衆
社
電 

中
風
銀 

行
隋
出
版
之
經
濟
半
月
刊
稱
、
台
灣
缺 

乏
流
動
基
金
，
致
影
响
自
灣
工
業
計

611 

之
發
展海

外
華
僑 

返
台
投
資
者
甚
少
- 

致
令
寰
灣
流
動
基
金
不
能
預
期
之
效
果 

・
是
最
大
原
因
。
然
而
最
宰
連
者 

乃 

奧
援
仍
源
源
楼
濟
•
故
仍
未
至
亮
全
絕 

里
？
境 - 
而
据
中
國
館
行
之
統
計
•
去 

年
台
溜
工
菓
所
須
之
基
金
• 
有
建
半
乃 

由
英
援
而
來
•

該
刊
謂
•
台
灣
之
鼓
励
海
外
華
僑 

•
或
其
他
國
家
之
投
賣
•
仍
未
得
到
海 

外
人
士
熟 

66 擁
證 

其
實 

此
種
投
資 

。
乃
全
憑
互
信
•
根
据
人
尊
互 

1B 
若 

臺
灣
政
府
。
要
得
到
海
外
人
士
之
信
任
 

則
仍
須
觸  

®

努
力 

以
專
實
義
白
■ 

以
使
海
外
人
士
之
信
口
征
服
 
然
此
必 

須
長
時
間
始
可

民
航
公
司
仍
繼
績
援
越
 

臺
北 

十
日
美
曬

it 
庭 

飛
虎
將 

軍
陳
納
德
所
辦
之
民
航
公
司
。
今B
宣 

佈
• 
民
航   

»
師 

雖
育
兩
名
在
定
秉
富 

堡
壘
上
*
遭
難
，然
而
未
影
响
民
航
運 

輸
物
資
赴
安
南
內
任
務

IB

公
同
總
理
已
至
海
防N
査
此
事 

査
飯
兩
名
死
亡
横
師
•
均
未
結
婚 

云
•政

治
難
民
原
乃
一

此
開
脅
察
當
局
謂
•
三
名
波
籍
人
列
第 

考
斯
基
爲
此
間
波
闌
大
使
舘
一
幹
間
 

諜
工
作
厶

列
氏 

被
指
控
爲
锵
經
濟
及
政
治
 

上
晚
密
消
息
以
一
千
五
百
元
代
價
 

售
與
波 
昭
舘
一
而
綺
察
當
局
謂 

列
氏 

於
去
年
以
政
治
離
民
資
恪
入
境
。
而
法 

富
局
已
努
其
注
意
多
時
， △

本
報
價
目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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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沽
毎2

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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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l 元五毛 
国兄三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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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*八冗賣毛 
九 
角 

八角六毛 
九 
角

全
<11

十六 *
二 

一十八元 
費十七元 

一十八元

•
月

一■
领源到一元=! 

-
本毋弊寄一元五毛 

一 加 8
美 S
 一配五毛 

一 中H
各5
角五毛

■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胃
接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80,  

AEerqsE

佬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岳
■

司

理

部

政
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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蜀• 土要城一

法仍控制亠
巾

日
內
瓦
會
議
全
盤
失
敗

、

越

問

題

休

會

韓

復

會
• 

瑞
士
■
日
內
瓦
十
黄
日
美
聯
就
蜜
，
西
方
读
盲
人
■
今
日
寰
示
譜
•
昨
日 

越
南
會
一
中
・
法
共
雙
方
之
和
平.計
制
候
件 

相
距
祐
遠 

恐
怕
越
南
會
議
亦 

一
與
韓
國
自■
之
命
遵
相
同
■
■
毫
無
給
果
•

一 

西
方
各h
・  

«

爲
妾
方
所
提
出
之
和
中
計
創
■
條
件
太
苛
•
對
越
南
停
械 

一
之
提 8

61 裁
實
現
•
优■
貝
官
人

59♦
共
方
之
提S
•
無
異
吞
併
整
個
越
南

而

已

，

4

:

•
T
，

故
今
日
之
會
議
，
越
南
問
題
•
至
星
期
三
始
再
打
射
謝
■
而
现
在
•

811 重

一
行
时59

韓
矗
和
平
問S
 
云

△
法
未
放
棄
尋
求
解
决
 

法
國 »
官
人
謂 

法
國iR

共
力
之 

提18

•
仍
持
昨
天
之
反
對
意
兄
•
然
法 

國
並
未
育
放
棄
时
輪
越
南
間
題
之
企
圖
 

反
而
更
畳
尋
求
壹
切
可
能
之
辦
法 - 

B
到
安
南
和
甲
目
的
•
彼
指
出
注
・
共 

■
雙
方
之
提
議
・
均
値
得
加
以
研
究
， 

(
更
可
用
作
基
本
之
时
*
 @
目
云 

△
越
南
政
府
新
提
議
 

• 
越
南
政
府
(
法
支
持
者
)
之
代
喪
• 

-
今
日
報
吿
。
彼
政
府
已
者
第
三
個
越
南 

和
平
計
創
■
第
法
共
所
提
出
者
■
有
極 

大
之
之
差
別
云
•

△
越
三
邦
並
未
獨
立
 

一 

除
此
之
外
・
並
指
出
要
求
現
在
爲 

一
法
園
列
爲
彼
之
聯
邦
三
獨
立
國
家
之
越 

-
南
•
老
損
・
柬
埔
寨
•
予
以
完
全
獨
立 

自
主
・
法
國
謂
三
個
國
家
已
經
得
到
濁 

文
■ 
且
已
成
爲 
一 
個
自
主
之 8
家
•
但 

越
南
人
民 6
%
反
駁
。
鎖
法
國
仍
然
在 

越
南
控
制
所
有
主
要
之
缩
方
,
。
此
並
非 

完
全
獨
立
自
主 
区■

△
日
內
瓦
全
盤
失
敗
 

雖
然
西
方
國
家
反
對
共
方
之
提
讓 

厂
尤
具
星
選
舉
不
准
圓
際
監
視
一
項
反
 

一
封
最
烈■
但
西
方
代
衷
贊
成
先
舉
行
射 

一
鈴
停
戰
之
提 S
 •
在
此
間
有
些
西
方
人 

一
士
甚
至
認
算
日
內
五
曾
議•
對
越
韓
問 

一
題
。
均
認
爲
失
敗
•
而 

181
該
停
止
射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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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臺
北
■
十R
合
衆
社
電
•
前
臺
自 

主
席
吳
・
植
之
財
廳
長
任
題
羣
・
向
単 

方
法
院
控
吿
陶
希
聖
•
指
其
任
怠
破
壇 

名
譽
■査

陶
备
聖
於
吳
國
楨
事
件
時
，3
 

撰
文
指
控
吳
在
任
内
・
有
黃
金
舞
弊
事 

情
•
而
任
則
爲
吳
之
財
政
廳
長
•
故
指 

此
文
有
碍
其
名
譽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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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陳
誠
今
夏
出
國
訪
美
 
一 

- 
聯
絡
僑
胞
提
高
邦
交
 

台
北
，
十
一
日
合
衆

*fe
・
據
台 

灣
國
方
報
吿
。
副AI

統
陳
械
・
會
于
今 

夏
來
英
探
肪
-

»
界
新
聞
什
飴
謂
•
蔣
介
石
之
左 

右
手
陳
誠
•
會
於
五
月
什
日
，
金
加
蔣 

介
石
之
總
統
就
職
典
濃
後
，
不
久
•
離 

開
台
湾
• 
前
往 

81 國
作
兩
個
月
期
間
之 

肪
問
。
同
時
彼
幷
探
肪
日
本 
一 
翦
律
■
 

•
西
班
牙
•
南
韓
及
泰
國
。
與
其
同
行 

者
另
有
四
名
顧
間
云
• 

• 

、
陳
喊
此
行
之
任
務
摄
世
界
新
聞
 

雜
誌
謂
育
兩
個
目
的
•
㊀
提
高
中
夷
間 

之
外
交
及
友
好
關
係
•
㊁
慫
恿
海
外
華 

僑
組
織
一 
個
「聯
合
陣
繕
」來
反
對
中
共 

同
畤
陳
鋮
亚
企
圖
孕
育
台
灣
政
府
及 

海
外
僑
胞
雀
袖
間
之
互
相
了
解
 

增
進

安
南
河
内 

十
一 
日
美
聯
就
電
・ 

一
架
法
運
輸
机
•
今
日
在
定
秉
富
堡
^
 

四
週
山
林
地
带
之
共
軍
駐
地
。
投
下
信 

息
要
求
越
共
軍
 

VI
令
，
安
排
撤
退
堡 

壘
內
之
法
越
軍
爲
者
■
返
回
河
內
或
其 

他5!

方Ba

治
云
■

«
法
軍 »
自
人
銅
•
越
南
區
聯
車 

總
司
令
奴
華
里
驚
軍
已
命
令
空
運
飛
 

机

，
88
時
埠
備
-
將
堡
堂
內
之
傷
痛
者 

•
連
返
此
間
.
"
，

一
云

識
云

-̂*

$

a

陣
単
屬
四
十
二
澤
喑
产
-
徽

」
端
一
七

新
聞
紙
第
拾
六
卷
第
九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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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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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
秘
密
警
官
擬
向
 

美
作
秘
密
報
吿
.

奉
盛
頓
•
十
一
日
樓
聯 

lte.  

11

上
證
院
之
安
金
小
組
會
官
稱
•
近
日
薦
 

棄
其
行
刺
齢
謀 

而
投
降
西
德IX

方
臺
 

俄
國
秘
密
警
官 

名
高
卡
羅
夫
•
已
在!  

a
近
宣
兩
日
內
，
由
英
國
帶
回IK

國 2|  

而
定
于
今
日
向
小55

曾
作 

吿
」
 

小«
會
顧
問
佳
嚴15

•
彼
相
會II

政
轟
 

•
願
敗
留
之
•
藉
以
鼓
励
有
與
卅
、 #
 志
 

義
者
脫
雌
關
係
•
而
歸
服
西
方
民
族
之I

意
志
者
・•■̂

^̂
^̂

*

^
^

再
赴
美
內
幕
 
一 

大
部
份
美
國
人
民
腐
爲
台
灣
不
赖
 

民
主
。
而
沒 «
 放
手
予
以
援
助
・•;

宋
to美
之
行
・
是
小
外
求
援
而
已
百
 

宋
美
齡
「皮
膚
病
復
：6」

•
突
燃
熏M 

空
«
機
由
台
北
飛
美
三
藩
市
•
宋
氏
下
』 

1™

「神
色
疲
乏
•
以
厚
面
紗
遮
臉
出 

宋
美
齢
飛
美
• 
依
照
向
例
・  

6

因
悬
* 

不
會
是
「皮
膚
病
復
邑
那
麼M
單
的l
 

宋
美
姓
是
自
灣
的
無
任
所
大
使
 

聘
介
石
的
私
人
代
表
 

此
次
突
然
飛
美I  

適
»
日
丙
瓦
會  

®

競
判
有
進
入
與
共
」 

黨
妥
協
趨
齢
的
時
候
 
實
際
上
正
負
有
" 

柑
當
重
大
的
任
務
， 

3  

日
內
直
會
關
原
是
时
前
韓
越
間
題
" 

的
會
議
•
但
間
接
上
與
中
其
問
題
•
赤I  

8P
與
契
•
對
華
政
策
府
關
•
這
次
日
內|  

瓦
牛
英
外
長
艾
登
非
常
活
躍，Igai  

務
卿
杜
樂
斯
對
於
會
展
，
反
形
成
不
知
也 

干
預
，
由
於
英
已
承
認
中
共 

法
國
亦
『 

以
承
認
中
共
禽
交
換
越
南
談
和
的
俺
件M 

■
故
越
南
宣
旦
獲
得
停
戰
，
中
共
入
哪
! 

合
國
問
題
及
「自
灣
她
位
」間
傷
。
必
然I  

總
之
而
起
•
樊
聯
邦
的J5

拿
大
印
度
等
*

,
亦
多
主
張
以
承
認
中
共
爲
解
决
亜
洲
一 

問
顧
的
手
法
•
一 
向
在
醞
釀
中
的
篇
焦
 

活
励
■
曾
有
郷
以
中
共
加
入
聯
大
而
不
一

加
入
安
理
會
的
酎
劇
•
但
中
共
對
姫
辦I  

法
表
示
反
對
•
美
共
和
第
館
袖
諾
蘭
.$ 

即
曾
度
衷
警
吿
..
謂
「
中
共
不
以
進
為
 

樹
大
爲
滿
足
・
必
求
加
入
安
理
會
」
"I  

而
加
入
安
理
會
的
話
•
就
等
於
「出

8.~

台
灣 
」

，受

現
在
逾
一 
危
機
重
臨
自
灣
的
順

»2 

■
以
致
饗
齡
不
能
不
飛
英
活
動
・<
 

駐
奥
大
义
醫
維
鈞 

to更
副
國
務
卿
史
総I  

一
斯
會
談
四
十
五
分
鐘
，
亦
爲
有
關
日
跳
!

五
的
談
判
■

(
未
完)

"

•
天

氣

報
 
吿
-

 

據
天
文
台
報
吿
稱
•
婁
哥

.#今
&
 

天
陰
•
下
午
育
雨
•
風
微
• S
高
溫
農
 

爲
六
十
四
度
云
， 

3

法
軍
承
敢
河
內
之
情
形 

並
弁
国
 

全
•
且
已
潮
接
近
於
危
險
邊
緣
云
~
 

△
請
法
往
堡
疊
商
議

據
力
卡
道
裡
本
會
任
過
去
六
毎
 

网
■
屠
殺
無
主
野
猫
二
萬
頤
以
上 
， 
而 

準
備
舉
行
号
種
登
記
計
策 

但
需 »
政一

越
共
車
司
令
♦
今
日
廣
播
•
邀
«
 
府
相
助
•
力
卡
道
乂

to.單
獨
爲
市
民 

健
康
着
想 

政
府
宜
毁
法
解
决
此
問
題

法
代
表 
用
直
昇
彼
飛
往
堡
壘
北
部
・ 

曲
議
撤
傷
病
乓
?
計
創
及
手
續
云

。
市
金
事
亞
富
表
示
反
對
此
主
眼
•
»
 

彼
稱 

長
此
而
往
•
將
來
鳥
類
亦
要
登 

記
云

此
關
描
乃
由
越
共
司
令
基
亞
丕
時 

軍
•
直
接
向
法
司
令
募
■
里
答
覆
者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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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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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̂)n

德
僑
做
工
食
烟
肇
禍
 

皱
於
片
打
街
西 
一0
四
二
號
?
雙 

匿
市
印
刷
廠
•
昨
日
下
午
火
燒
•
燒
傷 

德
僑
名
釣
翰
後
臣
年
廿
五
鏤
，
據
消
防 

局
较
會
人 «
•
此
次
火
爽
•
是
由
於
該 

德»
用
藥
水
洗
滌
印
刷
施
時
 

倉
煙
所 

致
云
，

D)̂
^̂
)\f\ĉ
ŝ̂
(̂
?i1 

房
客
在
床
上
食
烟
闖
禍
 

斷
摩
皆
七
七
三
號
大
使
腰
舘1
昨 

晨
火
燒
，當
局
相
信
是
由
房
客
在
床
上 

食
烟
一
燒
着
床
型
所
致 
骸
房
客
各
考 

活
赤
年
 

1ft
人
曲 

燒
傷
右
手
右
足 

送
週S
 保
羅
醫
院
耐
理 

赤
氏
之
房
損 

失18 ■
•
三
叫
樓
之
走
廊
及
牆
壁
•
亦 

爲
煙
與
水
所
損
壊
云
， 

*^^^^^^^^^^^^^^^^,*^^^^  

六
千
元
刼
案
續
審
 

古
蘭
夭
寅
早
酒
塌
刼
案
■
今
日
蜀 

靈
在
雲
境
警
察
衙
審
判
• 

19:
案
因
被
吿 

方
面
，
反
封
以
被
告
未
籠
名
之
硬
述
書
 

作
証
值
而
被
阻
延
多
時
•
此
案
被
吿 

方
面
共
派
人 

豈
爲
住
卡
皆
二
十
歳
西 

籍
貨
倉
工
人
•
名
欧
夫
力
陳
堪
•
其
餘 

四
名
『
爲
華A
・
豈
爲
厨
師
名
大
維
«
 

2
年
廿
七 a
•
二
爲
譚
密
士
馮
年
卄
七 

歳
住
 S
H
 梳
劇   

•-■. 
三
爲
纖
方
年
什
六 

歲
.一
而
四
爲•
連
气
程
四
歲 

总
长
都 

摯
街
東
• 
暴
戋
報
弟
剛
。
富
時

81

甲 

礪
內
共
存
成
就
及
支
票
六
千
元
•
但
陳 

堪
在
其
陳
通
鲁
事
・
彼
价
到
 
一
百
元 

■
全
部
刼
财
共
一 
千
七
百
九
拾
元
•
毋 

括
現
欵
八
百
元
及
支
票
九
百
九
拾
元
 

此
案
较
生
于
二
月
廿
弍
日
云
 

二 

v̂/»sc/,?w/yL7\»5KC-cê
7»cc
一 

妻
女
不
餌
來
加
拿
大
 

•
、老
華
僑
麻
世
 

砥
亞
利
士
埠
•
十
一
日
太 ®

錦
消 

息
本
題
某
麻
華
工
鄭
常
氏
年
六
拾
五
 

歲
。
上
星
期
去
因
亜
于
妻
與
女
•
不
能 

離
開
中   

.ik
區
來
加
拿
大
而
自
殺
•
死
于 

室
外
草
地
上
、

據
警
蔡
稱
•
鄭
氏
是
«
服
安
眠
葯
 

過
度
而
死
•
鄭
氏
藥
于
上
星
期
六
安
葬
 

歸
土 

警
察
在
其
遺
物
中
捜
獲
勝
利
公
 

債
共
六
千
元
发
各
銀
行
存
款
六
七
千
元
 

■
各
物
業
已
交
住
院
保
管
。
據
當
局
留 

■
郎
氏
于
四
月
拾
 

11:
日
遊
雲
埠
陰
。
曾 

經
農
自
殺 

在
最
近
兩
個
醴
拜
內
•
右 

卑
■
省
壹
；
妻
有
三
個
奉
人
•
因
憂
慮 

留
中
共
區
家
人
而
目
殺
云
(
人
名
譯
音
)

愛
杜
兩
人
分
別
集
會
 

聽
取
意
見
穩
固
美
政
策
 

樂
京
•
華
盛
頓
十
登
日
煲

«»社
電 

■
莫
總
統
愛
善
考
華
•
星
期
一
日
在
白 

宮
•
典
其

18

防
部0
高
官
員
舉
行
曾
商 

•
收
取
美
國
對
歐
亞
兩
洲
之
政
策
• 

愛
總
、統
因
鑑
歸
近
日
民
主
黨 
»
 

動
攻
擊
及
批
評
美
国
外
交
政
策
"
漸
趙 

利
害 
一
乃
分
别18

取
國
防
部
長
威
«
8! 

及
三
军
總•
飜
長
留
得
福
海II

上
時
之 

報
吿
興
怠
見 
用
作
纵
考
•
產
生
美a
 

新
外
交
我
策
・

6
 另
壹
方
面
♦
美
■
務
卿
杜
樂
斯 

・
則
與
澳
洲
-
泰
国
及
菲
作
賓
之
大
使 

會
商
・
时 *
彼
所
提
議
之
組
織
遠
東
反
 

共
之
聊
合
行
動
云
•

18

施
務
院
之
金
育
人
箱
•
杜
卿
召 

見
&
等
外
交
使
節
，
乃
欲
明
白
何
國
願
 

意
参
加
「聯
合
行
動
」組
織
及
彼
导
在
 

組
織
中
-
所
担
任
之
職
食
如
何
■ 

菲
律
賓
大
便
謂
•
照
總
統
麥
西
西 

之
朗
令
、
菲
律
賓
要
求
成
立
共
同
師
防 

條
約
云民

主
黨
奇
化
拉
議
員
謂
•
樊Sl
ft 

8
際
上
之
聲
譽
•
及
領
袖
地
位
・
自
第 

二
次
大
戰
，
戰
日
起
•
至
現
在
止
■
最 

低
潮
者
•

前
總
統
杜
魯
門
謂
 

兩
富
合
作
政. 

策
•
巴
被
共
和
黨
政
府
忽
視
・ 
甚
全
放 

棄
，•
故
此
國
人
要
求
政
府
壹
種
顯
明
之 

外
交
政
策
、
並
非
過
份
要
求
云 

本
月
卄
二
货
四
兩
日
 

有
專
車
直
往
蘭
市
党
 

市
參
議
院 

昨
日
批
准
卑
詩
電
火 

公
用
.
，在
五
月
廿
二
及
廿
四
兩
口
。
舉 

行
特
別
睿
馬
」
爲
英
屬
國
運
動
大
會
籌
 

募
爵
費
韻
一
、開
專
車
來
往
蘭
市
党
跑
馬
 

廳
云
，

一

•
、
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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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局
考
慮
補
救
辦
法
 

雲
鳩
宫
局 

鑒
于
迷
途
失
主
•
流 

蕩
市
內
之
野
猫
日
衆
•
有
立
例
規
定
全 

市
貓
狗
燮
律
須
登
記
之
 1
。
而
吩
咐
執 

照
稽
查
摩
氏
•
詳
細
研
究
此
問
盟
。
然 

後
向
市
參
議
院
報
皆
其
研
究
結
果
。 

愛
讃
畜
牲
曾
諦
書
兼
總
幹
事
力
卡
 

道
謂 

流
蕩
市
內
之
野
猫
爲
肺
腐
瘋
 

狗 

癬
癩
及
兇
狗
等
病
疾
之
蟆
介l

卜

$

俘被傷受運空備準法 

緣邊險危近接形情內河


